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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４５９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６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９．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配售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９．００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５．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２５．３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８９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景

业智能”股票

５２５．３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３．８９

元

／

股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

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

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资金应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

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

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９０２

，

１１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８

，

３５２

，

２０８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６２３２６％

。

配号总数为

３６

，

７０４

，

４１６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３６

，

７０４

，

４１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４９３．６６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７５．１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５０．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００．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８１６４３５％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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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从文、 赵文凤夫妇及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179.04万股，截至目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5,306.43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69.01%，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李从文关于部分股份办理了

质押手续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李从文 是 700 8.30% 1.37% 否 否

2022/4/

18

无

深圳市高新

投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融资用于

缴纳一致

行动人赵

文凤股份

协议转让

产生的个

人所得税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李从文、赵文凤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控股” ）是李从

文、赵文凤夫妇完全控制的企业。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文科

控股

10,649.60 20.77% 6,316.20 59.31% 12.32% 0 0 0 0

李从文 8,434.40 16.45% 5,895.19 69.89% 11.50% 5,422.80 64.29% 903 35.56%

赵文凤 3,095.04 6.04% 3,095.04 100% 6.04% 0 0 0 0

合计 22,179.04 43.25% 15,306.43 69.01% 29.85% 5,422.80 35.43% 903 13.14%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为董事、监事及高管限

售锁定股，不存在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李从文、赵文凤夫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从文先生，中国国籍，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近三年担任公司董事长，文科控股董事，深圳文

科文旅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文科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

赵文凤女士，中国国籍，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近三年担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文科控股董事

长。

文科控股除持有公司股份及少部分其他公司股权外，无实际经营。

2.股东李从文本次质押融资系用于缴纳一致行动人赵文凤股份协议转让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与公

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3.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及其完全控制的企业文科控股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0.03万股，占

其所持股份的0.00014%，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6%，对应的融资金额为3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累计577.7901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61%，占公司总股本的1.13%，

该笔为补充质押，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元。质押资金主要用于偿还个人贷款及为家人提供质押担保等。质

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或自筹

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资金偿付能力有保障。

4.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的影响；李从文、赵文凤夫妇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一定履约能力，股份质押暂无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 根据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及

一致行动股东文科控股与佛山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李从文、赵文凤

夫妇及一致行动股东文科控股将在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前办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公司将积极关注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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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产品获得中国

NMPA

、美国

FDA

、日本

PMDA

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境内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NMPA” ）的通知，子公司的心阔?冠脉药物洗脱支架获得了中国NMPA的注册证；同时，美国

子公司针对高出血风险病人的BioFreedom? 心脏支架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FDA” ）的注册；日本子公司的BioFreedom?� Ultra心脏支架获得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以

下简称“PMDA” ）的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产品获得注册的基本信息

（一）关于中国NMPA的注册信息

1、企业名称：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钴铬合金生物可降解涂层雷帕霉素洗脱冠脉支架系统

3、注册证编号：国械标准20223130495

4、产品主要情况：心阔?是国内市场上最新的一款冠脉药物支架。在国家集采后，子公司连续在国内

推出了BioFreedom?和心阔?两款药物支架，显示了公司对中国冠脉药物支架市场的信心和不断创新

的决心。心阔?的获批，让公司能够为病患提供更全面的产品选择，在冠脉药物支架市场可以有更灵活的

竞争策略。

（二）关于美国 FDA�的注册信息

1、企业名称：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USA,� Inc.

2、产品名称：BioFreedom� Drug� Coated� Coronary� Stent� System

3、注册号码/报告索引号码：P190020

4、产品主要情况：BioFreedomTM是公司下属子公司Biosensors� Europe� SA（以下简称“柏盛

欧洲” ） 研制的全球第一款无聚合物药物涂层支架， 以全球独家专利的选择性微孔结构表面

（Selectively�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简称 “SMS” ） 无涂层技术与高亲脂性专利Biolimus�

A9TM药物的结合，特别适用于高出血风险患者，可以将支架手术后的双联抗血小板(简称“DAPT” )的

治疗期从6-12个月降至1个月，大幅提升了高出血风险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以下简称“PCI” )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

BioFreedomTM在美国的获批标志着公司拥有了首款在全球所有主要市场获批的支架产品。该款

产品同时获得欧盟CE、中国NMPA、日本PMDA和最新的美国FDA批准，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特别

注册。 这些监管机构的批准，佐证了BioFreedomTM拥有优异的临床数据结果。

（三）关于日本PMDA的注册信息

1、企业名称：Biosensors� Japan� Co.,Ltd.

2、产品名称：BioFreedom?� Ultra

3、注册号码：30400BZX00081000

4、 产品主要情况：BioFreedom? � Ultra是公司下属子公司Biosensors� International� Group,�

Ltd.（以下简称“柏盛国际” ）研发的新型钴铬合金无聚合物药物涂层支架，该款产品于2020年10月已

在欧盟获得CE批准，并在欧洲、东南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及地区进行销售。 产品采用了柏盛国际的专利

Biolimus� A9?药物，亲脂性达到普通药物的10倍以上，能够显著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有效降低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后的再狭窄率。产品聚焦高出血风险患者的临床需求，可覆盖的高出血

风险患者的范围广、病情复杂，术后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时间短，短期内可保持相对于其他公司

产品在高出血风险患者中的领先优势。

二、对公司的影响

心阔?冠脉药物洗脱支架其在国内的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组合，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是公司应对行业政策变化的重要支撑。

BioFreedom?获得FDA注册和BioFreedom?� Ultra获得日本PMDA注册是公司冠脉业务发展的

重要里程碑，将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效应，扩充公司海

外销售产品品类并加快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的获得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绩有积极正向的影响。 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技、 高风

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产品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日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51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776.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566.4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46.6617万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4.48%。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9.7383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266.4883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18%；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62.8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2%。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229.3383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4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禾川科技” 股票962.85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2年4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2年4月21日（T+2日）16:00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23.6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4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2022年4月22日（T+3日）网

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3,906,032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3,259,311.2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约为0.02954152%。

配号总数为65,186,224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65,186,22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

546.661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4.48%，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9.7383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3,385.07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29,500股）从网下

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943.5383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0.18%，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4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85.800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39.82%，约占本次发行总量34.0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394500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4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并将于2022年4月2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禾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上接A15版）

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之前的A股股东户数为1,144,967户，其中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

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上市日持股

数（股）

超额配售选择权

行使期结束后持

股数（股）

注1

持股比例

注2

未行使超

额配售选

择权

若超额配

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158,665,948 231,481,481 6.10% 7.74%

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26,932,758 185,185,185 4.88% 6.19%

2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26,932,758 185,185,185 4.88% 6.19%

4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5,199,568 138,888,888 3.66% 4.65%

5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63,466,378 92,592,592 2.44% 3.10%

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63,466,378 92,592,592 2.44% 3.10%

7

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138,439 73,148,148 1.93% 2.45%

8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38,079,827 55,555,555 1.46% 1.86%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005L－CT001

沪

31,733,189 46,296,296 1.22% 1.55%

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733,189 46,296,296 1.22% 1.55%

9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1,733,189 46,296,296 1.22% 1.55%

9

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1,733,189 46,296,296 1.22% 1.55%

合计

849,814,810 1,239,814,810 32.69% 41.47%

注1：本次发行后持A股数量前十名股东均为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上述

前十名股东合计获配1,239,814,810股。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同意联席主承销商延期交付其部

分获配股票，最终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等比例延期交付股票，因此在上市当

日，上述战略投资者实际持股数量之和为849,814,810股，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结束后，联

席主承销商将交付其剩余获配股份。

注2： 前十名A股股东持股比例为上市日持股数占本次A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的发行规模为2,600,000,000股，占本次

发行完成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50%；若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本

次发行完成后的发行规模为2,990,000,000股， 占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28%。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前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

整。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发行A股新股的方式。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

三、每股面值

发行人为注册于中国香港的红筹企业，根据《公司条例》第135条，公司本次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无面值。

四、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本次发行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32,380,906.60万股，对应的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15.14倍。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138,256.8000万股 （含超额配售部分），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42697013%（含超额配售部分），有效申购倍数为234.21倍（含超额配售部分），其中网上投

资者缴款认购136,014.2222万股，放弃认购数量2,242.5778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36,761.7190万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36,756.1990万股，放弃认购数量5.5200万

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2,248.0978万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在未考虑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808,000.00

万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4月18日出具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2）

验字第60157570_A02号）。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未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8,805.54万元，其中：保荐费及承

销费7,862.40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7,016.46万元；律师费用2,434.86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

披露费用568.00万元；发行上市手续费用923.82万元（以上费用均含增值税）。本次公开发行

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0.07元/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20,093.80万元，其中：保荐费及承销费

9,041.76万元；审计及验资费用7,016.46万元；律师费用2,434.86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费用568.00万元；发行上市手续费用1,032.73万元（以上费用均含增值税）。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的每股发行费用为0.07元/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在未考虑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2,789,194.46

万元； 若全额行使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3,209,106.20万

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在未考虑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10.2588元

（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

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若全额行使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10.2629元 （按截至2021年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已发行股份总数计

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在未考虑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45元（按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已

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若全额行使本次A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0.45元（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

假设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十、本次发行市盈率

23.88倍（即在未考虑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

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24.07倍（即在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下，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

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假设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时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德勤华永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本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21

年6月30日、2020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1年1-6月、2020年度、2019年度、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德师报（审）字（21）第P06022号）。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

告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的详细情况。投资者欲

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和招股意向书附录，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2）审字第60157570_A01号）。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

经公司2022年3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单

独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

一、2021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207,982 163,391 27.29%

流动负债

93,951 71,755 30.93%

总资产

786,569 721,276 9.0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80,912 433,710 10.8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10.77 9.71 10.92%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246,111 155,373 58.40%

营业利润

95,804 34,766 175.57%

利润总额

95,821 34,907 174.5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70,320 24,957 181.7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8,171 21,370 21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57 0.56 18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

/

股）

1.53 0.48 2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5.36 5.66

上升

9.7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4.89 4.85

上升

10.04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7,893 82,338 79.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3.31 1.84 79.89%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业绩已于2022年3月30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www.hkexnews.hk）公告，公司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

信息，相关财务报表系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的《证券上市规则》及香港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的规定编制。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

的财务报表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编制。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总资产为7,865.69亿元，较2020年

12月31日增长9.05%；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809.12亿元，较2020年12月31日增长

10.88%；流动负债为939.51亿元，较2020年12月31日增长30.93%，主要是由于随本年收入和盈

利增加带来应交税费增加、随本年资本支出增加带来应付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2021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实现营业收入2,461.11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58.40%；营业

利润958.04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75.57%；利润总额958.21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74.50%；归

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703.20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81.76%；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81.71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19.00%；基本每股收益1.57元/股，较去年

同比增长180.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1.53元/股，较去年同比增长2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36%，较去年上升9.70个百分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14.89%，较去年上升10.04个百分点。2021年度，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主要是由

于国际油价上升、公司产量增加所致。

2021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78.93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79.62%；每

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1元/股，较去年同比增长79.89%，均主要是由于国际油

价上升，营业收入增长较快所致。

除上述情况外，2021年度其他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不存在变动幅度在30%以上的情

况。

二、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对2022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预计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690-830 524 32%-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40-280 148 62%-8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233-273 145 61%-89%

公司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690亿元至830亿元， 同比增长32%至58%；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240亿元至280亿元，同比增长62%至8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约为233亿元至273亿元，同比增长61%至89%。上述业绩预计中的相关

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

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总体经营情况稳定，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未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

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与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该等协议对公司、

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

NRA02002352291000580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分行

? FTN4482130004850016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

NRA983500011010000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信大楼支行

020023522910005778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海洋支行

27529459630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41190000171060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营业部

421421001012002429056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简称“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圭亚那

Payara油田开发项目、流花11-1/4-1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圭亚那Liza油田二期开发项目、陆丰油

田群区域开发项目、 陵水17-2气田开发项目、 陆丰12-3油田开发项目、 秦皇岛32-6/曹妃甸

11-1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项目、 旅大6-2油田开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

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

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银发

【2012】165号文）、《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银发

【2020】330号）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艺彬、杨巍巍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以邮件方式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前一个月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给丙方联系人。

7、乙方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

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15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

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

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简称为“甲方一” ，公司实施募集投资项目主体之子公司简称为“甲方二” ，甲方一

和甲方二合称“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简称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人民币资本金专用存款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圭亚那Payara油田开发项目、流花11-1/4-1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圭亚

那Liza油田二期开发项目、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陵水17-2气田开发项目、陆丰12-3油田

开发项目、秦皇岛32-6/曹妃甸11-1油田群岸电应用工程项目、旅大6-2油田开发项目和补充

流动资金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

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

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

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银发

【2012】165号文）、《关于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政策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通知》（银发

【2020】330号）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艺彬、杨巍巍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以邮件方式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前一个月的专户对

账单，并抄送给丙方联系人。

7、乙方应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

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15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

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柒份，各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北京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权益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佑君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86-10-6083�8888

传真号码 ： 86-10-6083�6960

保荐代表人 ： 黄艺彬、杨巍巍

项目协办人： 郭策

项目经办人 ：

任松涛、张峥嵘、顾宇、周焱、李婉璐、王天阳、路宏伟、韩铮、束颉晟、

于浩、王皓、王浩君、杨帆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